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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節 其他人權之保障
   第二目 隱私權

天哪！
我的前科在網路上

   案例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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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成與小夢於多年的交往後，在眾多親友之見證、祝福下結為夫

妻。數年後，更產下愛的結晶，他們兩人更常在FACEBOOK上，與朋友

分享生活中的點點滴滴。

正當FACEBOOK上的親友們覺得公主與王子將白頭到老時，阿成與

小夢間卻開始無法認同對方的婚姻及生活觀念，不斷小吵終於引爆言

語及行為上之衝突，小夢為此還聲請了保護令。最終，阿成與小夢已

無法和平相處，更別說維持婚姻關係了，在各有堅持下，只好走上法

院，訴請離婚及進行監護權訴訟。

小夢為保障自己的權益，在訴訟過程中，依法聲請閱卷、影印，

進而取得阿成之刑事前科資料，此時，小夢才警覺原來阿成不是如她

所想像的「良人」，而是前刑累累，婚前更有多次吸食毒品紀錄，雖

然最終法院判決阿成與小夢離婚，還將孩子的監護權判給了小夢，但

小夢對阿成婚前刻意的隱暪，感到痛心，更有一種被欺騙的感覺，小

夢為讓身旁以及FACEBOOK上認識阿成的朋友看清楚阿成之真面目，

並報復阿成之欺騙，決定利用電腦設備，在將阿成的姓名以卡通圖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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遮掩後，把因閱卷所取得之阿成刑案前科資料，PO上FACEBOOK，並

寫下「正常人會有那麼多案底嗎？法院評估探視權的標準未免太過鬆

散！」的心情感受，讓朋友上網瀏覽進而體會小夢的感受。

而因為眾多朋友都知道阿成與小夢間之訴訟，所以沒多久就有雙

方在FACEBOOK上共同的朋友力挺小夢，更在小夢的FACEBOOK上在回

應「我真的覺得X成很爛，怎麼可以苦孩子怎麼可以利用孩子」，以安

慰小夢。

豈料，阿成上網登入小夢的FACEBOOK網頁，想看看小夢及朋友

的近況時，映入眼廉的竟然是自己的刑案前科資料，被攤在FACEBOOK

上，阿成對此氣憤不已，馬上聯絡律師對小夢提出違反《個人資料保

護法》的告訴。

在檢察官偵查時，小夢雖坦承把閱卷所得的阿成刑案前科資料PO

上網，給朋友們「觀賞」，但否認犯罪，小夢辯稱：「我有用卡通圖

案將阿成的姓名遮住啊！看到的朋友又不一定知道那是誰的刑案前科

資料，而且資料內容均是確實的，我只是想告訴身旁的朋友，不要再

被他之假面具所騙」。

第二節 其他人權之保障
   第二目 隱私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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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個人隱私與公共利益如果有衝突時，如何取得平衡？ 

《公政公約》第17條第1項、第2項規定，任何人之私生活、家

庭、住宅或通信，不得無理或非法侵擾，其名譽及信用，亦不得非法

破壞。於此種侵害破壞，人人有受法律保護之權利。

  天哪！我的前科在網路上

小夢雖稱其在FACEBOOK上張貼阿成之刑案前科資料，係出於提

醒所有認識阿成的人，不要再被阿成所欺騙之動機，但此舉已對阿成

之名譽造成傷害，況且阿成之前吸毒犯法的部分，已經受到法律的制

裁，難道阿成就不能從此改過向善？一輩子都要在眾人面前背負者

「吸毒犯」的罪名？

（一）以電腦、資料庫及其他儀器收集或儲存私人資料–不管是由政

府機關或民間個人或機構–必須由法律加以規定。各國必須採

取有效措施來確保有關個人私生活的資料不會落到法律未授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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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受、處理和使用的人手裡，並永遠不會用來做不符合公約的

事。為了使私生活受到最確實的保障，人人都應有權以明白易

解的方式確定是否個人資料存放在電腦資料中，如果是這樣，

那麼有哪些資料，其目的為何。人人也都有權確定哪些政府機

關或民間個人或機構控制或可以控制其檔案。如果這種檔案中

有不正確的個人資料，或以違法方式蒐集或處理，則人人有權

要求更正或消除。（人權事務委員會第16號一般性意見第10

段）

（二）第17條規定保障個人的名譽及信用，各國有義務為此目的提供

適當立法。此外也應規定人人能確實保障自己，不受任何非法

破壞，並對作出這種行為者有有效的糾正辦法。締約國應在其

報告中表示個人的名譽及信用在何種程序上受到法律保障，根

據其法律體系應如何達成這種保障。（人權事務委員會第16號

一般性意見第11段）。

第二節 其他人權之保障
   第二目 隱私權

（一）個人之刑案前科資料所載，雖然是個人的素行，關係著此人之

品行。又我國社會文化上普遍存有「江山易改，本性難移」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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觀念，尤其是吸毒者、性侵害之犯罪者，再犯率頗高，而且大

眾對其存有相當高的不信任感，甚至影響其就業機會。例如：

爾來婦女團體極力主張應公布性侵犯個人資料（即婦女團體主

張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》中應參採梅根法案精神），認為此舉

有助於生活在該犯罪者週遭民眾之安全。公布再犯率較高之犯

罪者之資料，可否界定為「公共利益」而犧牲個人隱私？

（二）當事人得向法院書記官聲請閱覽、抄錄或攝影卷內文書，或預

納費用聲請付與繕本、影本或節本，《民事訴訟法》第242條第

1項定有明文。

（三）本件案例中之小夢為保護其訴訟上之權利，依法聲請閱卷，因

而取得阿成之刑事前科資料，為合法行為，但小夢就取得的阿

成個人資料，應只能在與阿成的訴訟上使用，小夢把它PO上網

路，供不特定人上網瀏覽，顯然已逾「合法使用」及民事訴訟

法第242條之立法目的，其結果已經對阿成的名譽造成損害。

（四）本件承辦檢察官看過小夢在FACEBOOK上多次發表與阿成間聲請

保護令、離婚及監護權訴訟有關之文章以及小夢在FACEBOO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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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張貼阿成的刑案前科資料紀錄時，所下的標題「正常人會有

那麼多案底嗎？法院評估探視權的標準未免太過鬆！」，對照

小夢在FACEBOOK上馬上有好友回應「我真的覺得X成很爛，

怎麼可以苦孩子怎麼可以利用孩子」等文章，認定小夢雖然

有將阿成的刑案前科資料上的姓名用卡通圖案遮掩，但因雙方

FACEBOOK上的眾多好友均認識多年，而且都知道阿成與小夢近

來為了離婚、監護權訴訟，鬧得很不愉快，所有一看就知道小

夢PO上網的，就是阿成的刑事前科資料，而且小夢此舉，已對

阿成之名譽造成損害，且與公共利益無關，因此將小夢以違反

《個人資料保護法》第6條第1項，應依同法第41條第1項論處

之罪嫌，提起公訴。

（五）個人資料之使用必須兼顧個人隱私權及公共利益，但所謂之公

共利益為不確定之法律概念，易隨著時空背景、生活經驗及價

值觀有不同的認知，況且各人權團體組織就想要保護的權利，

對「公共利益」也會有不同解讀，如之前提到的婦女團體要求

於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》中參採梅根法案精神，公布性侵害犯

罪者資料，使生活在該犯罪者週遭的人得以提高警覺，有助防

第二節 其他人權之保障
   第二目 隱私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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止他人再受害。但以更生團體的立場，犯罪者已經受到法律的

制裁，得到應有處罰，之後如果再毫無限制之公布其個人資

料，站在更生保護的立場，此舉無異將其「標籤化」，使其一

輩子的背負著罪名，永遠受到異樣的眼光，對犯罪者之更生及

再社會化將造成負面之影響，甚至因此自暴自棄，從此墮落沈

淪，產生反社會思想而犯下淊天大罪？因此如何從社會生活中

去定義，公共利益，落實個人隱私保護，均有賴《個人資料保

護法》之運作，始得貫徹上述《公政公約》及一般性意見之意

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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